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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016F13-1《票據法完全攻略(銀行招考)》_修訂表 

適用於五版 

頁數 勘誤處 原文 更正 

15 第 6 行 推定其為變造後簽名，應負二萬元之票據責任。 推定其為變造前簽名，應負二萬元之票據責任。 

(更新日期：2013-10-24)  


